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

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海南橡胶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2020 年，我们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

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海南橡胶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诚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独立、审慎行使职权，

认真审议了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的各项议案，对公司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，充

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，切实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现将 2020 年度

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个人基本情况 

陈丽京：曾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,中国人民大学商学

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2012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任黑牡丹(集团)股份有限公

司独立董事；2015 年 12 月至今任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2018 年

1 月至今任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2017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

独立董事。 

王泽莹：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9 月，任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；

201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，任华云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CFO；2016 年 1 月至 12

月，任兴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；2017 年 1 月至今，任北京壹馨联

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资深财务顾问；2016 年 11 月至今，任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

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2017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。 

林位夫：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2007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，任中国热带农

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副所长；2015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，任中国热带农业科

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。2017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。 

（二）独立性情况说明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未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任何职务，也未

在公司主要股东中担任任何职务，与公司以及公司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妨碍我们

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，我们具备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制度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，不存在任何影响独立性的情

况。 

二、2020 年度履职情况 

（一）独立董事参会情况  

公司 2020 年共召开股东大会 4 次、董事会 9 次、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8 次，

我们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勤勉履行职责，出席相关会议，审议公司

重要事项。具体参会情况如下： 

独董姓名 
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大

会次数 

参加董事会专

门委员会次数 应参加次数 出席次数 

陈丽京 9 9 0 8 

王泽莹 9 9 0 8 

林位夫 9 9 3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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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



作用，有效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丽京、王泽莹、林位夫 

2021 年 3 月 29 日 

 


